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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长沙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
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

政部关于印发<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1〕285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 号）、

《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

通知》（长财绩〔2019〕2 号）等文件精神，市财政局绩效评价

工作组于 2018 年 5 月 20 日至 2018 年 8 月 5 日对长沙市城市管

理监督指挥中心（以下简称“指挥中心”）主管的 2018 年度信息

采集员项目、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监督员劳务服务项目、数字

化城管综合信息平台坐席员劳务服务项目、数字化信息系统运

行维护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实施了绩效评价。

一、评价实施情况

此次评价过程中，评价人员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从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四个

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和进行现场评价。现场评价项目涉及资金

2,878.94 万元，现场评价项目占比 100%，现场评价资金占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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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依据

1、信息采集员项目依据《长沙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关

于“数字城管”信息采集项目有关事项的请示》（长城管政〔2016〕

121 号）中“以服务外包的形式委托社会专业公司开展信息采集”

的规定进行立项。

2、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监督员劳务服务项目依据《关于数

字化城管信息采集监督员相关事项的请示》（经建〔2015〕582

号）中“为提高信息采集质量，中标单位成立了 21 人的监督员

队伍，主要负责对信息采集员队伍监管、漏报信息补充采集等

事项，经费由中标单位承担，具体工作由市城管监督指挥中心

指挥调度”的规定进行立项。

3、数字化城管综合信息平台坐席员劳务服务项目依据《关

于数字化平台坐席员人员经费相关问题的请示》（经建〔2014〕

687 号）中“为保证案卷流转的连续性、立结案标准的统一性，

建议新增坐席人员的服务外包项目，按照《政府采购法》的相

关规定经专家对项目唯一性进行论证并网上公示无异议后，采

用‘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采购”、《关于天网视频监控新增坐席员相

关事项的请示》（经建〔2015〕583 号）中“为保证视频案卷抓拍、

流转工作的顺利进行，建议新增坐席人员的服务外包项目，按

照《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经专家对项目唯一性进行论证并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采用‘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采购”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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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

4、数字化信息系统运行维护项目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安排预

算，无立项依据。

（二）项目主要内容及绩效目标

1、信息采集员项目

信息采集员项目主要内容为：聘请具备相关资质的公司，

并由其组织和管理专职的人员队伍，利用安装有“城管通”软件

的手机，对相应的信息采集区域的城市管理问题，进行采集、

统计和数据分析。该项目实施的目标为：通过建立信息采集队

伍，对全市考核范围进行巡查，及时采集上报城市管理问题，

为城管工作严格规范的考核和问题督办提供丰富具体的数据支

持，满足城管工作精细化要求，提高城市管理效率，提升城市

文明形象，打造出具有长沙特色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

2、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监督员劳务服务项目

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监督员劳务服务项目主要内容为：在

全面信息采集的基础上，建立一套信息采集监督机制。引入专

业信息采集监督公司，制定严格的信息采集监督考核办法，实

施针对信息采集项目包括采集员劳动作息情况、风纪情况、业

务情况全方面的监管督导。该项目实施的目标为：实现对信息

采集的第三方监管，打破信息采集无有效监管的局面，有效提

升信息采集工作水平和成效。

3、数字化城管综合信息平台坐席员劳务服务项目

数字化城管综合信息平台坐席员劳务服务项目是服务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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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数字化城管综合信息处理平台的一个人力资源服务外包项

目。项目公司招聘 54 人，负责将收集的各项城市问题信息进行

分类立案，并将案件下发至各相关部门，部门处理完成后将信

息反馈至平台坐席员，平台坐席员审核完成后进行结案。该项

目实施的目标为：发挥信息收集、上传下达、指挥督导的作用，

为各级领导的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为市民参与并监督城市管理

工作提供渠道，为长沙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的提高提供保障。

4、数字化信息系统运行维护项目

数字化信息系统运行维护项目由数字化平台硬件维护服

务、数字化平台软件维护服务和城管大楼虫害防治三部分构成。

该项目实施的目标为：支持数字化平台系统正常运行，保障长

沙数字城管每天的案卷采集、派遣、处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项目资金情况

该项目 2018 年度共下拨市级资金 2,878.94 万元。截至 2018

年底，指挥中心累计使用 2,868.44 万元，结余 10.50 万元，结余

资金年底自动上交国库。具体明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本年预算 本年支出 本年结余

信息采集员项目 2,219.72 2,215.70 4.02

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监督员劳务服务项目 173.17 170.56 2.61

数字化城管综合信息平台坐席员劳务服务项目 285.50 285.5 0.00

数字化信息系统运行维护项目 200.55 196.68 3.87

合 计 2,878.94 2,868.44 10.50

说明：上述项目资金均由指挥中心每月根据对项目公司的考核结果直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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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

为了规范“数字化城管”一系列项目工作的开展，确保项目

的精细化、高效率运行，指挥中心制定了一系列项目管理和考

核办法，具体情况如下：

（一）信息采集员项目

2017 年 8 月 24 日，指挥中心制定了《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

项目考核办法》（长城管监指政发〔2017〕10 号）。2018 年 8 月

29 日，指挥中心修订了《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项目考核办法》

（长城管监指政发〔2018〕5 号）。上述考核办法从信息采集质

量、信息采集人员、信息采集日常管理、信息采集民主测评满

意率等方面建立了对该项目考核的规范化机制。2018 年 8 月 9

日，指挥中心制定了《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项目管理制度》（长

城管监指政发〔2018〕6 号），从采集员的人员管理、业务管理、

信息采集公司管理等方面规范信息采集项目的监管和工作流

程。

（二）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监督员劳务服务项目

2017 年 10 月 18 日，指挥中心制定了《信息采集监督项目

考核办法》（长城管监指政发〔2017〕16 号）。2018 年 10 月 12

日，指挥中心修订了《信息采集监督项目考核办法》（长城管监

指政发〔2018〕12 号）。上述考核办法对监督案件质量数量、监

督人员考勤和绩效、监督公司日常管理和运行保障、考核结果

运用和兑现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对信息采集监督员工作的

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保障了信息采集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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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化城管综合信息平台坐席员劳务服务项目

指挥中心制定了《人力资源服务外包项目管理制度》、《人

力资源服务外包项目考核办法》，从人员的招聘录用、教育培训、

考勤、工作纪律等人员管理、业务工作管理、考核结果运用等

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加强了项目管理，规范了坐席员工作流

程，完善了工作标准，确保数字化城管系统综合平台业务工作

的正常开展。

（四）数字化信息系统运行维护项目

指挥中心制定了《长沙市城管数字化平台硬件维护服务项

目考核细则》、《长沙市城管数字化平台应用软件维护服务及数

字化平台城管通软件维护服务项目考核细则》，设置了重大系统

运行事故指标、驻场人员考勤指标、发现问题处理及时指标、

日常维护工作完成指标和维护文档质量指标，对数字化信息系

统运行的软硬件维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保障数字

化信息系统运行的软硬件维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信息采集员项目

2017 年 4 月，指挥中心通过政府公开招标选定长沙仁天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为该项目实施单位，服务期限为三年，合同一

年一签。

项目实施单位按照指挥中心制定的考核办法和管理制度实

施项目，包括建立日常采集体系，对采集标准、人员、网格合

理划分；建立数据分析体系，对数据分类别、分区域、分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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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专项分析，为市局各项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建立风纪监督体

系，在督查考核、巡查暗访方面加大力度；建立业务管理体系，

做好工作安排、人员指挥、业务培训、工作调度等工作。

该项目主要由指挥中心信息管理科负责，以当月的 26 日至

次月的 25 日为一个周期对项目实施单位的工作进行考核，考核

的内容包括采集信息的质量、数量类别、数量时段、“两违”的

失报漏报、差错率；采集人员的廉政纪律、日常考勤、人员数

量；项目公司的人员管理、业务管理；项目日常管理及运行资

料报备的及时性等方面。最后指挥中心在采纳各科室意见的基

础上形成考核结果，根据结果支付项目实施单位费用。

（二）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监督员劳务服务项目

2016 年 4 月，指挥中心通过政府公开招标选定北京数字政

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该项目实施单位，服务期限为二年，合

同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到期。当月，招标代理机构湖南湘招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从专家库中抽取专家按照一般程序组织项目验

收。

2018 年 5 月，指挥中心通过政府公开招标选定了深圳市图

元科技有限公司为该项目实施单位，服务期限为二年，合同一

年一签。

项目实施单位按照指挥中心制定的考核办法实施项目，包

括建立对采集员的监督体系，对采集员进行在岗签到抽查，业

务知识抽查，完成被采集对象、处置对象的问卷调查和暗访以

发现采集员的风纪问题；对采集员工作的补充，对采集员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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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报问题的复核、重复案卷和已结案新增两违及重点问题案卷

的复核工作；建立业务管理体系，做好工作安排、人员指挥、

业务培训、工作调度等工作。

该项目主要由指挥中心信息管理科负责，指挥中心以当月

的 26 日至次月的 25 日为一个周期对项目实施单位的工作进行

考核，考核的内容包括对采集员的监督工作的完成情况、对监

督员的人事管理、队伍管理、服务保障等方面。最后指挥中心

在采纳各科室意见的基础上形成考核结果，根据结果支付项目

实施单位费用。

（三）数字化城管综合信息平台坐席员劳务服务项目

2016 年 10 月，指挥中心通过政府公开招标选定长沙联合白

金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为该项目实施单位，服务期限为三年，

合同一年一签。

项目实施单位按照指挥中心制定的考核办法和管理制度实

施项目，建立业务管理体系，做好人员安排、业务培训、人员

考核等工作。

该项目主要由指挥中心综合信息处理平台科负责，指挥中

心以当月的 26 日至次月的 25 日为一个周期对项目实施单位的

工作进行考核，考核的内容包括项目公司的员工招录、日常管

理、服务保障等方面。最后指挥中心在采纳各科室意见的基础

上形成考核结果，根据结果支付项目实施单位费用。

（四）数字化信息系统运行维护项目

该项目包括数字化平台硬件维护服务、数字化平台软件维



— 9 —

护服务和城管大楼虫害防治三部分。2016 年 4 月，指挥中心通

过政府公开招标选定湖南云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数字化平台

硬件维护服务项目实施单位，服务期限为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2017 年 4 月、2018 年 4 月，指挥中心通过竞争性谈判选定了北

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数字化平台软件维护服务项目

实施单位，服务期限为一年。2017 年 2 月，指挥中心直接委托

湖南中立有害生物防制有限公司为城管大楼虫害防治项目实施

单位，服务期限两年，合同一年一签。

数字化平台软硬件维护服务日常由项目实施单位至少派驻

一名技术人员常驻工作，根据日常巡查和各科室提交的需求申

请开展维护工作。城管大楼虫害防治项目由项目实施单位根据

合同约定的《消杀方案》，每月至少进行两次的虫害检查和处理

工作。

数字化平台软硬件维护服务项目主要由指挥中心网络科负

责，指挥中心以当月的 26 日至次月的 25 日为一个周期对项目

实施单位的工作进行考核，考核的内容包括常驻人员的考勤、

工作任务完成的及时性、维护文档的提交等方面，最后指挥中

心在采纳各科室意见的基础上形成考核结果，根据结果支付项

目公司费用。城管大楼虫害防治主要由综合管理科负责，对每

次项目实施单位的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签字确认。

六、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

（一）重点时期专项采集，提升城市文明形象

2018 年，糖酒会、农博会、中部论坛、文明创建省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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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期间，信息采集突出重点，确保全市环境卫生整洁，市容秩

序良好；根据《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

市“强力推进环境大治理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的通知》（长发〔2018〕6 号）精神，针对黄土

裸露、违法露天烧烤、餐饮门店油烟污染及河道整治问题等共

开展专项采集 15 次，采集、复核各类问题 18,245 个，为我市蓝

天保卫战提供了大量数据与本底，成为了蓝天保卫战的一大亮

点；针对冰冻雨雪天气，信息管理科制定了应急方案，采集公

司组织人员成立应急巡查队，分区分组于凌晨时段对全市主要

过河桥梁、万家丽快速高架桥、易结冰监测点进行定时巡查，

保证道路畅通，保障市民安全出行。

（二）创新城市管理模式，再造城市管理流程

“数字化城管”案卷处置流程有 5 个作业环节，即采集上传、

立案派遣、处置回复、核查结案、督察考评，环环相扣，形成

了管理闭环，并且每个环节都有一套操作规范和质量控制标准。

通过管理模式的根本转变，城市管理由过去被动受理问题转变

为主动巡查处理问题，2018 年信息采集上报案卷 601,746 件。

同时管理监督更加科学，案件处置是否达到结案标准，不再由

部门自己说了算，对于重复出现的问题和重点问题除坐席员凭

现场照片复核外，还引入监督员的案卷复核，2018 年平台把关

下派案卷 553,630 件、受理各类申诉案卷 16,088 件、同意延时

纠错案卷 7,801 件。大数据指引实现城市管理精准化，通过大数

据分析，突出问题，引导采集员重点采集；网格化管理保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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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管理全面覆盖，将全市按照内五区和高新区划分为 138 个网

格进行管理，每个网格配置 2 名专职信息采集员，确保城市管

理以网格为单位，实现全面覆盖。

（三）增加就业岗位，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信息采集员项目要求信息采集员及管理人员 366 人，数字

化城管信息采集监督员劳务服务项目要求监督员及管理人员 21

人，数字化城管综合信息平台坐席员劳务服务项目要求坐席员

54 人，为社会提供 441 个工作岗位，并且按照规定为就业人员

购买社会保险，在一定从程度上缓解了我市的就业压力，减轻

了社会的经济负担。

（四）城市管理全员参与，保障人民主人翁权利

2018 年，指挥中心利用数字化信息综合平台归集通过“市民

随手拍”软件，12319、12345 城管服务热线等载体收集的市民反

馈的城市管理问题，搭起政府与市民之间的连心桥，方便市民

直接参与到城市管理与考核，提高了广大群众主人翁意识。2018

年受理 12345 市民热线工单 2,502 件，受理 12319 投诉热线问题

17,750 件，受理市民随手拍问题 20,237 件，共发放奖励金 12.88

余万元。

七、存在的问题

（一）项目实施公司项目管理存在的问题

1、项目实施公司对项目人员考勤管理有待加强

各项目实施公司人员考勤主要由项目实施公司负责，指挥

中心不定期对人员在岗情况进行抽查。经查看指挥中心抽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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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信息采集员项目每月都存在采集员缺岗情况。如：2 月经抽

查记录显示有 44 人不在岗。

2、个别项目实施公司项目管理流于形式

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监督员劳务服务项目的工作内容包括

监督员每月完成对内五区各区不少于 10 人，高新区不少于 5 人

信息采集员签到查岗，并编制考勤调查表；监督员每月对信息

员业务知识进行抽查，并将抽查结果统计汇总，每区不得少于 5

人。经查看相关资料发现，一是存在部分信息采集员考勤调查

表上无监督员签名、采集员签到时间早于监督员查勤时间（正

常程序为监督员查勤后采集员签到）、查勤日期有涂改和采集员

签名笔迹不一致现象。如：监督员三中队在 2018 年 3 月 3 日对

岳麓区第 6 网格采集员刘雪萍的考勤调查表上查勤时间为 10点

56 分，到位时间为 10 点 21 分，到位时间早于查勤时间；监督

员一中队的 3 月份考勤调查表上日期存在由 4 月 4-6 日更改为 3

月 4-6 日现象，并且芙蓉区第 13 号网格采集员湛林 3 月 2 日和

3 月 6 日的考勤记录采集员签名笔迹不一致。二是存在部分风

纪、业务知识考试试卷连续两个月考试内容一致，复印已答题

试卷充数、试卷判题标准不一致现象。如：2018 年 4 月试卷考

试题目和 2018 年 3 月考试题目一致；2018 年 7 月考试试卷为同

一人作答内容的复印件，试卷姓名和所在网格有涂改，同样答

案试卷分数不一致；2018 年 7 月和 8 月的选择题第一、二题题

目一致，选项一致，但是判题标准不一致，判分不严谨。

3、项目实施公司人员培训和培训资料的归档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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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培训不够到位。通过查看监督员对采集员詹卫华 2019

年 3 月 20 日失报漏报的两违案卷调查笔录发现，采集员说明其

“入职时间为 2018 年 3 月，对业务不是特别熟悉，没有上报过

两违案卷”，人员培训有待加强。数字化城管综合信息平台座席

员劳务服务项目实施公司于8月组织社会保险和安全工作培训，

除 2 人产假外坐席员人数为 52 人，实际参加培训人员为 23 人，

培训人员参与率为 44%；二是培训资料未整理归档。信息采集

员项目规定项目实施公司应形成对采集人员的常态化教育培

训，项目实施公司除将专项培训的培训签到表归档外，未将培

训通知、培训课件等相关资料归档。

4、对重复案卷的核查存在不严谨

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监督员劳务服务项目，监督员每月需

完成指挥中心交办上月重复案卷现场的复核工作，即对上月多

次上报经核实立案问题的处置情况进行核实。个别监督员核查

方式不严谨。如：2018 年 9 月，芙蓉区韭菜园路湘西米粉店因

超范围摆放桌椅进行店外经营早餐立案 5 次，立案照片拍摄时

间为 7-8 点的早餐时间，项目实施公司 2018 年 10 月核查现场

时间为 10 月 23 日 13 点和 11 点，该时段已过早餐时间，选择

的核查时间不合理。

5、工作纪律有待改进

信息采集员经费项目存在采集员代班上岗现象。5 月 16 日，

天心区 15 号网格采集员张玲将自己所在网格发现的 5个问题作

为 19 号网格缺岗采集员刘晓雷发现的所在问题进行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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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部分项目实施公司工作完成度有待加强

一是数字化信息系统运行软硬件维护项目维护文档编制和

提交不规范。如：数字化信息系统运行硬件维护项目存在日常

维护记录上无巡查人和现场工程师签名、现场工程师和网络科

未签日期的情况；又如：数字化信息系统运行软件维护项目实

施公司 10 月未按指挥中心工作任务要求完成资料整理工作，未

按时提交项目评估表。二是未及时处理硬软件存在的问题影响

工作。如：9 月 25 日，信息系统因硬件问题出现运行缓慢问题，

维护人员未及时排除故障；又如：5 月 1 日，110 数字化案卷因

软件系统故障未按 24 小时走时，导致案卷处置时间出错。三是

信息采集监督员劳务服务项目对采集员失报漏报案卷上报数量

多个月未达标。除 1、10 月外的其他月份，监督员对采集员未

能上报的失报漏报案卷数量均未达到指挥中心的要求。

（二）指挥中心项目实施及管理存在的问题

1、对项目实施公司考核评价不严谨

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监督员劳务服务项目三中队（负责岳

麓区、高新区）队长王睿和监督员龚阳排班表上 5 月 12、13 日

（星期六、日）休息，考勤记录表上记录 5 月 12 日两人上班，

5 月 13 日两人休假。一方面项目实施公司连续两天同一区域未

安排监督员上班，人员排班不合理；另一方面根据考勤记录，

实际 5 月 13 日管辖区域无监督员上班，不符合工作要求，但指

挥中心当月的月度考核表上对人事管理方面的考核结果为满

分，考核评价不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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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别项目考核指标设置不严谨

指挥中心每月对的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监督员劳务服务项

目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对信息采集员风纪管理，要求“监督员每

月完成被处置单位问卷调查 10 份、采集对象问卷调查 20 份、

每月若出现信息采集员风纪问题经核实属实的，项目实施公司

未及时发现并查处的，按 1 分/次计扣”。经查看调查问卷发现，

大部分调查问卷上未注明被调查对象名称和联系方式，当被调

查对象对于“是否听说或经历数字化信息采集员出现吃拿卡要

等违规现象、有无听说或经历数字化信息采集员存在索要好处

后就对有违规行为的采集对象不采集的情况”勾选有或者听说

过等情况时，不利于项目实施公司就相关问题真实性进行核查，

特别是这类问题具有隐蔽和敏感的特性，不便于发现和纠正采

集员的风纪问题。如：2018年 2月 8日的调查问卷对于第 5题“您

有无听说或经历数字化信息采集员存在索要好处后有违规行为

的采集对象不采集的情况”，被调查对象勾选“A.有”，问卷仅注

明“老百姓大药房”，无法核实具体情况。

3、存在提前记账现象

2018 年 8 月 22 号凭证，支付深圳市图元科技有限公司数字

化城管信息采集监督员劳务服务项目 6 月费用 16.48 万元，款项

支付时间 8 月 29 日，财务记账时间为 8 月 24 日，财务记账时

间早于付款时间。

八、相关建议

（一）项目实施公司加强流程管理，保障项目实施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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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各项目实施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及指挥中心的相关办法

和制度加强项目的流程管理。加强对人员的管理考核，一是严

肃上班纪律，保障队伍的廉洁自律性，对于违反纪律的严加惩

处；二是加强人员的考勤管理，采用不定期的方式对人员在岗

情况进行抽查，保障项目的正常实施；三是加强对人员的培训

管理，提高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素质。

（二）指挥中心加强对项目实施公司的监管，促进项目实

施效益

建议指挥中心采用日常监督和不定期的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加强对项目实施公司的监管，及时发现实施项目公司的不规范

行为，根据违规行为性质和影响程度对项目实施公司进行惩处，

帮助项目实施公司不断改进项目管理，促进项目实施的效果和

效益。

（三）指挥中心完善并严格执行考核评价，提升考核的有

用性

建议指挥中心认真梳理对项目实施公司管理流程中存在的

风险点，设置相应的考核指标，依照重要性程度设置指标权重，

并且将考核指标体系征求相关业务部门的意见，确保考核指标

的可用性，建立相对完善的指标考核体系；同时还应严格按考

核指标展开评价工作，促进项目实施公司不断规范日常工作。

（四）严格会计核算，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反映财务状况

建议指挥中心财务严格按照会计法律法规制度，按照实际

支出日期进行会计核算，保障会计核算的真实、准确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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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会计信息及时、真实、完整地反映单位财务状况。

九、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长沙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积极组织实施了2018年度市

级财政资金项目，建立了资金、项目管理制度，较好的完成了

2018 年度的目标任务，但仍存在部分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项目实

施公司考核评价不严谨、个别项目考核指标设置不严谨等问题。

本次绩效评价针对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

四个方面进行了总体评价，项目综合评分 84.57 分，评价等次为

良。

长沙市财政局

2019 年 8 月 15 日


